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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一○三年五月二十日股東常會

股東
戶號：

股東
戶名：

請簽名或蓋章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出席編號：
出席編號：

元富證券股務代理部
加蓋登記章處。

一 ○ 三 年 股 東 常 會

□ 親 自
□ 委 託 出 席 簽 到 卡

股東戶號：
持有股數：

股 東 戶 名 ：
(或代理人姓名)

通 訊 地 址 ：

時間：103年5月20日上午十時整

地點：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66號12樓會議室

1 0 5
康 科 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股 務 代 理 人

股 務 代 理 部

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1 巷 35 號地下一樓
電話：( 0 2 ) 2 7 6 8 - 6 6 6 8 ( 代 表 線 )
網址：h t t p : / / w w w . m a s t e r l i n k . c o m . t w /

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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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　台啟

218

元富股代
(台北瓦斯光復大樓)

南京東路五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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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車路線：

(南京三民路口)

(監理所/榮民服務處/博仁醫院)

0東、202、203、204、205、254、257
266、276、278、282、288、605、672

204、277、279、282副、306、307
46、604、605快、622、668、675
711、棕10、棕9、紅25

218 218－

委 託 書 使 用 須 知

一、使用委託書應依「公司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股東親自出席者，不得以另一部分股權委託他人代

理，委託書與親自出席通知書均簽名或蓋章者，視

為親自出席；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受託代理人者視

為委託出席。

三、應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用紙，且一股東以出具

一委託書，並以委託一人為限。

四、請詳填受託代理人戶號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住址

。（受託代理人若非股東，得免填戶號）。

五、 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，其代理之表決權

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，超過

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。

六、 股東欲撤銷委託書者，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，以

書面向本公司股務代理人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

務代理部為撤銷委託之通知；逾期撤銷者，以委託

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。

康科特
103.5.20

103.5.20


